
義 務 人 無 力 或 未 能 負 擔 安 置 費 用 聲 明 書 

姓       名  
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

出 生 日 期  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

與 安 置 人 

關 係 
 □1.本人 □2.配偶 □3.直系血親卑親屬(子女) □4.依契約負照顧義務者 

聯 絡 方 式 市    話：(     )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戶 籍 地 址 
       縣      鄉鎮      村里     街 

       市      市區      鄰  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通 訊 地 址 

 □同戶籍地址(以下免填) □其它地址：  

      縣      鄉鎮      村里     街 

      市      市區      鄰       路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福 利 身 分 

□1.無，一般戶  □2.具有低收、中低收入戶身分  □3.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

活津貼  □4.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 □5.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補

助  □6.領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失能老人機構安置補助  □7.其他            

教 育 程 度 □1.碩士以上  □2.大學、專科  □3.高中職  □4.中學  □5.小學  

婚 姻 狀 況 □1.未婚  □2.已婚，     名子女  □3.離婚，     名子女 

聲 明 理 由 

及應備文件 

□1.聲明人有民法 1118條之 1 情事，老人對其有故意為虐待、重大侮辱、其 

他身體、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或無正當理由，而未盡扶養義務，經民事裁

定確定免除或減輕扶養義務者，請檢附： 

  (1)最近 6個月內全家人口戶籍謄本乙份。 

  (2)國稅局及稅稽單位提供之最近 1年全家人口各類所得及財產證明。 

  (3)民事裁定內文及裁定確定書。 

□2.聲明人有老人福利法第 41條情事，屬經濟弱勢、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 

    困無力負擔或具其他特殊事由未能負擔，請檢附： 

  (1)最近 6個月內全家人口戶籍謄本乙份。   

  (2)國稅局及稅稽單位提供之最近 1年全家人口各類所得及財產證明。 

  (3)聲明人請另依下項負擔能力狀況，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： 

    □屬無力負擔且具備低收、中低收入戶、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、中低 

    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其他社會福利補助等身分者，請檢附社會福利證明。 

    □屬未能負擔(有能力但無法負擔)且具有特殊事由者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  

    件（如重大傷病證明、在監、失蹤、就醫診斷及保護令…等）。 

*本聲明書及相關應備文件請於函文送達 14日內郵寄(以郵戳為憑)或親送至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

福利科。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25樓、電話：(02)2960-3456 分機：3734~3762 

    本人已詳閱本文，所填內容完全屬實亦據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；如經查證以詐欺或其他

不正當或虛偽之證明，應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同意因審查所需，必要時由本府代為查調戶

籍、財稅及相關資料。   

 

 

 

 

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聲明人簽名或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


